彭阳县2018年专项转移支付
及债务情况说明
一、2018年专项转移支付情况
2018年年初预算编入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8887.9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收入18887.91万元（详见附表），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0万元。
二、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，自治区财政厅核定我县2018年末政府债务限额17.1663亿元（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6.0472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.1191亿元），比上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2.574亿元。

截止2017年底，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3.1832亿元，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3.1127亿元（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2.2718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0.8409亿元），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余额0.0705亿元。

附表：自治区2018年一般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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